
【注意】新年度(跨年度需換證)請園方提醒家長及早申請(區公所認審需 20 天工作日)，避免延宕園方協助查調補助申請期程! 
Q1.如何申請中低收入戶證明(範例如下)或低收入戶證明(範例如下)?? 
A1.該證明資格認定單位為各區區公所，家長需自行檢附相關資料向幼兒戶籍所在地區公所提出審核申請。 

(建議：請家長先電洽區公所問"申請該證明需檢附那些資料"記下來準備，因其送審資料是含三代及同戶人口所得資料，備齊再送區公所審核免得要跑好幾趟) 

 
Q2.幼兒就讀本市轄管立案幼兒園，家長得檢附當年度中低證明或低收證明，交由園方協助向本市教育局申請之就學補助項目為何?? 
A2.依就讀幼兒之學齡及證明別，園方可協助家長擇一申請下列補助項目： 

一、公立幼兒園：本國籍且具中低證明或低收證明(幼兒列冊於內)，入學免學費且免繳費用(係指雜費、活動費、材料費、點心費、午餐費)。 

二、臺南市轄管幼兒園： 

(1)非營利幼兒園：本國籍且具中低證明或低收證明(幼兒列冊於內)，入學免學費且免繳費用(係指雜費、活動費、材料費、點心費、午餐費)。 

(2)準公共幼兒園：本國籍且具中低證明或低收證明(幼兒列冊於內)，入學免學費且免繳費用(係指雜費、活動費、材料費、點心費、午餐費)。 

(3)私立幼兒園(由園方協助申請)：全國教保資訊網 https://www.ece.moe.edu.tw/→幼兒園查詢→住家附近幼兒園-與 Google map 連結/收費明細/基礎評鑑結果。 

●就讀教育部通過當學年度符合「幼兒就讀幼兒園補助辦法」第 5 條規定之私立幼兒園。 

5 歲就學補助(擇優)採免學費之經濟弱勢家庭子女(無設籍限制)：家長檢附證明交由園方確認該身分者，每學期最高補助 30,000 元。 

2 至 4 歲中低收入戶幼兒就學補助(無設籍限制)：家長檢附幼兒列冊之中低收入戶證明(範例如下)，每學期最高補助 6,000 元。 

2 至 4 歲低收入戶幼兒就學補助(需設籍臺南市幼兒)：家長檢附幼兒需列冊之低收入戶證明(範例如下)，每學期最高補助 15,000 元。 

●就讀非教育部通過當學年度符合「幼兒就讀幼兒園補助辦法」第 5 條規定私立幼兒園：同上2 至 4 歲低收入戶幼兒就學補助(需設籍臺南市幼兒)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●備註：若檢具證明為”中低收入兒少生活扶助身分認定證明”(例示如左上方) 無法申請上述所列補助!! 

【說明】申請社會局"生活扶助"補助證明，區公所認審對象與上述證明有差異，故請家長洽詢幼兒戶籍所在地區公所(同 A1)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